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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所需資料　　　　　　　　　　　　　　　　　　　　　　　　　　　　　　　　　　　　　　　　　　　　　　

□　１．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返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不能只簽英文 要簽中文名字)

□　２．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須清晰可見，不得模糊)

□　３．二吋彩色照片２張 　　(三個月內的正面近照，背景必須為白色，不可為投幣式快照或數位合成照片，亦不可有釘痕或刮傷)

□　４．基本資料　　　　　　　內容詳見背面《基本資料&切結書》)

□　５．名片正本　　　　　　（若無名片者須附在職證明正本／老師需附上教師證影本）

□　 6．健保卡影本　　　　　　
小孩所需資料　（未滿１８歲）　　　　　　　　　　　　　　　　　　　　　　　　　　　　　　　　　　　　　　　　　　　　　

□　１．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　２．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

□　３．二吋彩色照片3張　三個月內的正面近照，背景必須為白色
□　４．基本資料　　　　　

· ５．學生證影本 或在學證明 健保卡影本
·  6 . 父母的護照影本 身份證影本

·  7 . 不管父母有沒有去都要簽父母同意書 有固定表格 父母都要簽名(要跟護照上簽的名字一樣) 

備註　　　　　　　　　　　　　　　　　　　　　　　　　　　　　　　　　　　　　　　　　　　　

２．以下身份者，須附新台幣十萬元以上的英文存款證明 一定要用英文版 不可用存摺影本
 　　 a.家管 　(可附配偶的存款證明) 

  　　b.學生　 (可附父母雙方其中一位的存款證明)

  　　c.待業中

  　　d.退休者 (可附子女其中一位的存款證明)

★注意事項★　　　　　　　　　　　　　　　　　　　　　　　　　　　　　　　　　　　　　　　　　　　　　　　　　　　　　
１．基本資料必須正確，辦事處會抽查，請勿造假。

２．舊護照者必須附上舊護照，無舊護照或無法提供舊護照者請至入出境管理局補刷歷次入出境資料

３．若客人不在國內，不可將護照寄回台灣申請簽證 (因無入境戳章)

４．旅客若於一年之內停留台灣不足半年者，不論工作或唸書或依親，皆無法在台灣申請簽證

　　　　　　　　　　　　　　　　

歐洲簽證基本資料
	中英文姓名
	

	目前居住地電話
	 
	手機號碼
	

	目前居住地地址
	

	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公司(學校)英文名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公司(學校)地址
	

	公司(學校)電話
	


聲 明 書

根據歐洲法律規定，外國人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申請者必須依照其所了解的事實，誠實提供簽證申請所需之相關資訊。若有為了取得簽證許可而提供任何虛假、不實等情事發生，將可能導致申請被拒；若申請者已經取得簽證，依然可能被註銷簽證或因此被驅逐離境。 
本人聲明上述「旅客基本資料表」所填之資料正確無誤，且簽名表示已明瞭申請證的過程中提供虛假及不實之資料所將衍生之結果。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捷克簽證需知                  








捷克簽證基本資料表　　第 1 頁，共 2 頁

